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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周政行复决〔2025〕493号

申 请 人：漯河市某某工程有限公司

被 申 请 人：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

申请人漯河市某某工程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周口市城乡一

体化示范区管委会不履行法定职责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

议申请，本机关于 2025年 5月 29日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复议

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于

2025年 1月 24日提出的《履责申请书》作出回复的行为违法，

并责令被申请人限期履行法定职责。

申请人称：2011年前后，川汇区供销社陆续出台了“川供

（2011）XX号文”“川供（2011）XX号文”，正式批复了某

某供销社服务三农综合集贸市场项目，并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

与申请人联系。申请人于 2012年 2月同某某供销社及其上级主

管部门周口市川汇区供销合作社就联合建设“服务三农”综合

集贸市场签订协议。申请人于 2013年 1月 4日获得该项目的建

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，编号分别为：（2013）XX、（2013）

XX、（2013）XX、（2013）XX，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，规划

建筑总面积为 6029.03 ㎡，后所建房屋也取得了相应产权证。

后为提高集贸市场服务能力，盘活利用闲置土地，申请人经和

某某供销社商定租赁了周边土地，新建了建筑面积为 12000 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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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右的建筑群（其中 2312.97 ㎡为地下室，其余部分转让给了

第三人）。2019年 5月，被申请人发布《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

范区棚户区（城中村）改造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方案》（周示

棚改（2019）3号），拟对案涉项目土地及房屋予以征收，该

文件仅规定了对集体土地进行征收的补偿标准，并说明“对于

国有土地上的房屋，按照《周口市人民政府关于中心城区棚户

区（城中村）改造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工作指导意见》（周政

〔 2017〕 46 号）执行。”然而，被申请人并未按照周政

〔2017〕46号文件之要求，对申请人的门面、底商等按照市场

评估价进行合理补偿，并在未与申请人充分协商、达成一致的

情况下对申请人建设的服务三农综合集贸市场项目强行拆除，

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。被申请人应当对申请人位于服

务三农综合集贸市场的 6029.03 ㎡的商业和市场楼依照周政

〔2017〕46号文件之要求，给予申请人房屋货币补偿、政策性

补助、搬迁补助、停产停业损失费补偿，并对 2312.97 ㎡的地

下室及 6部电梯、变压器、自来水增压设施等配套设施进行相

应合理补偿。申请人于 2025年 1月 24日向被申请人提交《履

责申请书》，被申请人于 2025年 1月 26日签收，至今未作出

答复，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被申请人称：1.申请人在复议请求中提出要求管委会履行

法定职责的内容，但截至本案复议，管委会未收到漯河某某任

何关于要求履行法定职责的申请，申请人的复议请求没有事实

依据，应当依法驳回其复议申请。2.本案案涉征收区域的安置

与补偿工作由房屋征收部门负责，即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

房屋征收中心（简称“房屋征收中心”），房屋征收中心是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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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会所属实施征收补偿工作的职能部门，具有对征收与补偿安

置作出处理的职权。与之相对应，漯河某某应当依法向房屋征

收中心提出履行法定职责申请，而非管委会。3.在拆迁款涉及

的项目“三农服务”集贸市场，建设单位为周口市川汇区某某

供销合作社，承建单位为漯河市某某工程有限公司，作为承包

人的漯河某某在征迁过程中不享有征收与补偿利益。4.在“三

农服务”集贸市场建设过程中，存在“少批多建”和改变建筑

用途等问题，相关涉案人员已经刑事处罚，在征迁过程中，依

法调查核实情况下依法保障购房群众的利益予以补偿，其他违

建部分按照周口市补偿政策规定，均不予补偿。综上，申请人

的复议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，请复议机关依法作出驳回行

政复议申请的决定。

经审理查明：申请人漯河市某某工程有限公司于 2025年 1

月 24日向被申请人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邮寄一份履

责申请书，请求被申请人履行安置补偿职责，对申请人位于周

口市川汇区某某路南与某某街东的“服务三农”综合集贸市场

项目的房屋给予征收补偿。EMS129054871XXXX邮寄单显示

收件人为示范区管委会，地址为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文昌

大道招商大厦，电话 03947795500，签收日期为 2025年 1月 26

日 19：54分。被申请人未作出回复。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不履行

法定职责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
行政复议期间，本机关于 2025年 6月 18日通过电话听取

申请人意见，申请人代理律师称被申请人收到申请后应给予书

面回复，其他意见与行政复议申请书所述理由一致。
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 1.《履责申请书》；



- 4 -

2.EMS129054871XXXX邮寄单及签收记录。

本机关认为：本案中，申请人漯河市某某工程有限公司提

交的邮寄单及签收记录能够证明邮件已被签收，被申请人周口

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员会称未收到，本机关不予支持。被

申请人签收后未作出处理，属未履行法定职责。决定责令被申

请人限期作出处理，实质上已经包含了对被申请人未履行职责

违法性的评判，无须再确认违法。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六条“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，行

政复议机关决定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履行”之规定，本机关

决定：

责令被申请人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自收到本

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《履责申请书》作出处理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

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年 7月 11日


